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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法定職掌 

（一）機關主要職掌：依據法院組織法第 9條及第 10條之規定，本院管轄以下事件： 

1.民事、刑事第一審通常、簡易訴訟案件。 

2.不服簡易庭判決、裁定之上訴或抗告案件。 

3.少年事件。 

4.家事事件。 

5.交通案件。 

6.民事強制執行事件。 

7.非訟事件。 

8.流氓感訓案件。 

9.勞資爭議事件。 

10.選舉罷免事件。 

11.行政訴訟案件。 

12.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 

13.其他法律規定訴訟案件。 

地方法院審判通常及簡易訴訟程序以法官 1人獨任行之，但通常訴訟程序案件重大者，

或簡易訴訟程序上訴或抗告案件，由法官 3人合議行之。 

（二）內部分層業務：本院內部單位，係依「法院組織法」、「地方法院及其分院處務規程」

之規定設置，其有關內部單位業務職掌劃分如下： 

1.本院設院長 1人，綜理全院行政事務。 

2.民、刑事庭：審理民、刑事第一審及不服簡易庭判決、裁定之上訴或抗告案件暨審理

專業事務案件事項。 

3.簡易庭：審理民、刑事簡易訴訟案件及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 

4.行政訴訟庭：審理行政訴訟簡易訴訟程序、交通裁決及行政訴訟相關保全程序、保全

證據、強制執行事件。 

5.民事執行處：辦理民事執行及保全程序事項。 

6.公設辯護人室：辦理指定辯護案件、辯護案件之編訂保管事項。 

7.調查保護室：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製作報告、觀護事項。 

8.公證處：依公證法第 4條、第 5條之內容辦理公證事務。 

9.登記處：辦理法人登記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 

10.提存所：辦理假扣押、假處分案件提存及清償提存事項。 

11.書記處：置書記官長 1人，承院長之命處理行政事務並指揮監督書記官以下職員。 

12.書記處民、刑事科：辦理訴訟案件進行中卷證之收管，分配，裁判正本之製作，文件

處理暨卷證之送上訴。辦理訴訟文卷之點收，卷宗目錄之編訂，案件程序初步審查，

裁判之編號，保密，法人登記及夫妻財產制契約之登記事項及其他非訟事件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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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書記處文書科：辦理文卷之收發、繕印、整理及檔案之保管、印信之典守、法令編印、

集會之紀錄、律師之登記事項等。 

14.書記處總務科：辦理庶務、司法收入及經費出納、贓證物品之保管、案內金錢或其他

貴重物品之出納事項，財物購置、保管、發給事項，公有廳舍修建及分配使用事項及

福利事項。 

15.書記處研考科：研究發展工作之推行，年度工作計畫之擬編，案件進行檢查及自行檢

查事項，列管事項之追蹤、管制、考核事項等。 

16.書記處訴訟輔導科：辦理為民服務及輔導事項。 

17.會計、統計、資訊、人事及政風室：分別辦理歲計、會計、統計、資訊、人事管理及

政風查察事項。 

18.法警室：執行人犯戒護、拘提、押解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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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1.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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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算員額說明表 

區 分 

預 算 員 額 

增 減 說 明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增 減 比 較 

職 員 470 469 +1 

移撥部分：撥入通譯 1 人。 

裁改部分：裁減通譯 1 人；裁增家

事調查官 1 人。 

法 警 63 63  

技 工 2 2  

駕 駛 25 25  

工 友 19 19  

聘 用 80 80  

約 僱 1 1  

合 計 660 65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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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年度施政計畫重點與預算配合情形 

（一）本（106）年度施政計畫重點 

業務及工作計畫 重 要 施 政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一般行政 1.適當行使行政監督，厲行考核獎懲，建立

司法形象。 

2.端正司法風氣，檢肅貪瀆，嚴辦破壞司法

信譽案件，維護優良司法風氣及司法尊

嚴。 

3.執行「維護司法人員安全方案」，並加強

法院安全設施及公務機密，確保機關安

全。 

4.確實執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定，貫徹

財產申報審查。 

5.推行單一窗口聯合服務中心，並加強宣導

，使民眾了解並能充份利用法院各項便

民措施。 

6.繼續加強訴訟輔導業務，結合社會及教育

資源，以增進人民對司法之信任。 

7.推廣法律知識，宣導正確法治觀念，妥適

處理民眾陳訴及機關函查案件。 

8.繼續推展法庭科技化及審判紀錄電腦化

，全面整合司法資訊系統，促進法院辦

公室自動化。 

1.嚴密防止違紀事件，務

求弊絕風清，貫徹行政

革新。 

2.配合政府政策，加強機

關貪瀆、不法情事之蒐

羅及查察，並宣導民眾

檢舉不法，全面推廣遠

距訊問系統。 

3.加強聯合服務中心系統

功能並擴充其內容，提

供相關資訊。 

 

審判業務 1.強化第一、二審法院認定事實之功能，妥

適辦理民、刑事審判業務，提高民、刑

事裁判品質。 

2.依法速審速結重大刑事案件及清理民、刑

事久懸未結案件，並加強辦理貪瀆、盜

匪、毒品防制、擄人勒索、贓物、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 

3.繼續加強民事和解、調解事件及移付鄉鎮

市公所辦理調解事件，以疏減訟源。 

4.妥適處理家事事件、家庭暴力防治民事保

護令事件，以促進家庭和諧，保護被害

人之人身安全。 

5.儘速處理民事執行事件，並積極清理積案

，確保當事人權益。 

6.實施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以確保自由經

濟健全運作之制度基盤。 

7.辦理行政訴訟業務，以保障人民權益，確

保國家行政權之合法行使。 

1.提高民刑事及行政訴訟

辦案維持率及辦案速

度。 

2.加強審判事實認定並強

化民事調解、和解事件

，期能疏減訟源。 

3.積極清理未結案件，避

免案件遲延，影響當事

人權益。 

4.本年度預計辦理：民事

事件業務 65,000 件，

，刑事案件業務 31,000

件，民 事執 行業務

137,000 件，行政訴訟

業務 85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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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作計畫 重 要 施 政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少年及家事事件處

理 

1.妥適審理少年保護事件、少年刑事案件、

家事事件及辦理少年保護輔導業務。 

2.加強少年調查官執行親職教育研習，實施

假日生活輔導，並與少年及家長共同諮商

檢討，免於青少年再犯。 

3.強化少年法庭功能，提高觀護績效，防止

少年犯罪。 

4.落實政府「反毒」政策，對於青少年吸毒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辦理，並妥適

施以戒治處分，藉以徹底杜絕犯罪，遠離

毒害。 

1.提高保護輔導績效，加

強辦理少年案件並配合

防制青少年犯罪，期使

犯罪人數減少。 

2.加強安置輔導之執行與

聯繫。 

3.本年度預計辦理少年事

件業務 2,800 件，家事

事件業務 11,000件，家

事事件調查業務 30 件

，少年事件調查、保護

輔導業務 4,000人。 

公證及提存事件處

理 

加強辦理提存事件業務之處理，推廣公證業

務，以期疏減訟爭。 

 

1.擴大宣導公證法令，期

以疏減爭訟。 

2.本年度預計辦理公證業

務 6,700 件，提存業務

2,900 件。 

一般建築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其他設備 

 

1.汰換首長專用車 1 輛、21 人座警備車 1 輛

及執行車 2 輛。 

2.汰換辦公大樓電話總機一台。 

3.汰換數位式影印機 8 台。 

4.汰換法官職務宿舍火警設備一式。 

1.汰換公務車，以維護行

車安全。 

2.汰換辦公大樓電話總機

，提高同仁工作效率。 

3.汰換數位式影印機，提

高工作效率。 

4.汰換法官職務宿舍火警

設備，確保法官及建築

物安全。 

 

 

 

第一預備金 依預算法第 22 條規定編列，以支應各項經 

費之不足。 

依預算法第 64 條規定申 

請動支，便利業務推展， 

促進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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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106）年度預算配合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名 稱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合 計 經 常 門 資 本 門 

歲入部分：        285,585        285,585           

罰款及賠償收入 2,030 2,030   

規費收入 275,535 275,535   

財產收入      600      600   

其他收入 7,420 7,420   

        

歲出部分： 936,205 925,855 10,350 

一般行政 835,849 835,849   

審判業務 80,400 79,546 854 

少年及家事事件處理 9,425 9,425   

公證及提存事件處理 579 579   

一般建築及設備 9,496  9,496 

  交通及運輸設備 4,625  4,625 

其他設備 4,871  4,871 

第一預備金 456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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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往年度計畫實施成果及預算執行情形 

（一）前（104）年度計畫實施成果及預算執行情形 

1.計畫實施成果 

業務及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一般行政 1.適當行使行政監督，厲行考核獎懲，建立司法形象

。 

2.端正司法風氣，檢肅貪瀆，嚴辦破壞司法信譽案件

，維護優良司法風氣及司法尊嚴。 

3.執行「維護司法人員安全方案」，並加強法院安全設

施及公務機密，確保機關安全。 

4.確實執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定，貫徹財產申報

審查。 

5.推行單一窗口聯合服務中心，並加強宣導，使民眾

了解並能充份利用法院各項便民措施。 

6.繼續加強訴訟輔導業務，結合社會及教育資源，以

增進人民對司法之信任。 

7.推廣法律知識，宣導正確法治觀念，妥適處理民眾

陳訴及機關函查案件。 

8.繼續推展法庭科技化及審判紀錄電腦化，全面整合

司法資訊系統，促進法院辦公室自動化。 

全年度決算數

占 預 算 數

99.15％。 

審判業務 1.強化第一、二審法院認定事實之功能，妥速辦理民、

刑事審判業務，提高民、刑事裁判品質。 

2.依法速審速結重大刑事案件及清理民、刑事久懸未

結案件，並加強辦理貪瀆、盜匪、毒品防制、擄人

勒索、贓物、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 

3.繼續加強民事和解、調解事件及移付鄉鎮市公所辦

理調解事件，以疏減訟源。 

4.妥適處理家事事件、家庭暴力防治民事保護令事

件，以促進家庭和諧，保護被害人人身安全。 

5.儘速處理民事執行事件，並積極清理積案，確保當

事人權益。 

6.實施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以確保自由經濟健全運

作之制度基盤。 

7.辦理行政訴訟業務，以保障人民權益，確保國家行

政權之合法行使。 

本計畫預計辦理民事事件業務 80,000 件，刑事案件

業務 22,000 件，民事執行業務 130,000 件，行政訴

訟業務 250件，共計 232,250件；實際辦結民事事件

業務 68,151件，刑事案件業務 26,081件，民事執行

業務 122,464件，行政訴訟業務 460件，共計 217,156

件。 

實際辦結占預

計辦理 9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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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少年事件處理 1.妥適審理少年保護事件，少年刑事案件及辦理少

年觀護業務。 

2.加強觀護人執行親職教育研習，實施假日生活輔

導，並與少年及家長共同諮商檢討，免於青少

年再犯。 

3.強化少年法庭功能，提高觀護績效，防止少年犯

罪。 

4.落實政府「反毒」政策，對於青少年吸毒，依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辦理，並妥適施以戒治處

分，藉以徹底杜絕犯罪，遠離毒害。 

本計畫少年事件審理業務預計辦理 3,300 件，實

際辦結 2,867 件，少年事件觀護及輔導業務預計

輔導 2,200人，實際輔導 2,141人。 

 

1.少年事件審理

業務實際辦

結占預計辦

理 86.88％。 

2.少年事件觀護

及輔導業務

實際輔導占

預 計 輔 導

97.32％。 

公證及提存事件處

理 

加強辦理提存事件業務之處理，推廣公證業務，

以期疏減訟爭。 

本計畫預計辦理公證業務 6,500 件，提存業務

3,000件，共計 9,500件；實際辦結公證業務 6,802

件，提存業務 2,524件，共計 9,326件。 

 

實際辦結占預

計辦理 98.17％

。 

一般建築及設備 

營建工程 

交通及運輸設備 

其他設備 

 

1.辦理舊院古蹟修復工程計畫。 

2.汰換執行車 2 輛、勘驗車 2 輛及公務機車 3 輛

。 

3.汰換法警無線電對講機。 

4.汰換 UPS不斷電系統主機暨電瓶。 

5.汰換核心交換器。 

6.汰換資訊機房水冷式空調。 

 

全年度決算數

占預算數 98.96

％。 

第一預備金 依預算法第 22條規定編列，以支應各項經費之不

足。 

本年度未申請

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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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決算辦理概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名稱 

全年度預算數（1） 決算數（2） 歲入超

收（短

收）或經

費賸餘 

預算執

行率﹪

（2）/

（1） 

原預算 
追加

減數 

第一

預備

金 

第二

預備

金 

合計 實現數 
應收

(付)數 
保留數 合計 

歲入部分： 287,712    287,712 292,139 71  292,210 4,498 101.56 

罰款及賠償收入 5,030    5,030 6,124   6,124 1,094 121.75 

規費收入 278,140    278,140 277,190 51  277,241 -899 99.68 

財產收入 595    595 729   729 134 122.52 

其他收入 3,947    3,947 8,096 20  8,116 4,169 205.62 

歲出部分： 943,516    943,516 903,729  25,214 928,943 14,573 98.46 

一般行政 821,295    821,295 814,289   814,289 7,006 99.15 

審判業務 80,524    80,524 74,851   74,851 5,673 92.95 

少年事件處理 7,923    7,923 6,956   6,956 967 87.80 

公證及提存事件處理 887    887 752   752 135 84.78 

一般建築及設備 32,431    32,431 6,881  25,214 32,095 336 98.96 

營建工程 

 

交通及運輸設備 

26,958 

 

2,729 

   

26,958 

 

2,729 

1,744 

 

2,394 

 

25,214 

 

 

26,958 

 

2,394 

 

 

335 

100.00 

 

87.72 

其他設備 2,744    2,744 2,743   2,743 1 99.96 

第一預備金 456    456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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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105)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成果及預算執行情形 

1.計畫實施成果 

業務及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一般行政 1.適當行使行政監督，厲行考核獎懲，建立司法形象。 

2.端正司法風氣，檢肅貪瀆，嚴辦破壞司法信譽案件，

維護優良司法風氣及司法尊嚴。 

3.執行「維護司法人員安全方案」，並加強法院安全設

施及公務機密，確保機關安全。 

4.確實執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定，貫徹財產申報審

查。 

5.推行單一窗口聯合服務中心，並加強宣導，使民眾了

解並能充份利用法院各項便民措施。 

6.繼續加強訴訟輔導業務，結合社會及教育資源，以增

進人民對司法之信任。 

7.推廣法律知識，宣導正確法治觀念，妥適處理民眾陳

訴及機關函查案件。 

8.繼續推展法庭科技化及審判紀錄電腦化，全面整合司

法資訊系統，促進法院辦公室自動化。 

已實施累計

數占已分配

數 95.08％。 

審判業務 1.強化第一、二審法院認定事實之功能，妥適辦理民、

刑事審判業務，提高民、刑事裁判品質。 

2.依法速審速結重大刑事案件及清理民、刑事久懸未結

案件，並加強辦理貪瀆、盜匪、毒品防制、擄人勒

索、贓物、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 

3.繼續加強民事和解、調解事件及移付鄉鎮市公所辦理

調解事件，以疏減訟源。 

4.妥適處理家事事件、家庭暴力防治民事保護令事件，

以促進家庭和諧，保護被害人之人身安全。 

5.儘速處理民事執行事件，並積極清理積案，確保當事

人權益。 

6.實施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以確保自由經濟健全運作

之制度基盤。 

7.辦理行政訴訟業務，以保障人民權益，確保國家行政

權之合法行使。 

本計畫預計辦理民事事件業務 32,500件，刑事案件業

務 12,000 件，民事執行業務 58,500 件，行政訴訟業

務 160 件，共計 103,160 件；實際辦結民事事件業務

28,520 件，刑事案件業務 12,975 件，民事執行業務

63,985件，行政訴訟業務 310件，共計 105,790件。 

實際辦結占

預 計 辦 理

1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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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少年及家事事件處

理 

1.妥適審理少年保護事件，少年刑事案件及辦理少

年觀護業務。 

2.加強觀護人執行親職教育研習，實施假日生活輔

導，並與少年及家長共同諮商檢討，免於青少

年再犯。 

3.強化少年法庭功能，提高觀護績效，防止少年犯

罪。 

4.落實政府「反毒」政策，對於青少年吸毒，依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辦理，並妥適施以戒治處

分，藉以徹底杜絕犯罪，遠離毒害。 

本計畫預計辦理少年事件業務 1,500 件，家事事

件業務 4,250 件，共計 5,750 件；實際辦結少年

事件業務 1,109 件，家事事件業務 4,532 件，共

計 5,641 件。少年及家事調查、保護輔導業務預

計輔導 1,100人，實際輔導 957人。 

 

1.少年及家事事

件業務實際

辦結占預計

辦理 98.10

％。 

2.少年及家事調

查、保護輔導

業務實際輔

導占預計輔

導 87％。 

公證及提存事件處

理 

加強辦理提存事件業務之處理，推廣公證業務，

以期疏減訟爭。 

本計畫預計辦理公證業務 3,200 件，提存業務

1,300件，共計 4,500件；實際辦結公證業務 3,349

件，提存業務 1,463件，共計 4,812件。 

實際辦結占預

計辦理 106.93

％。 

一般建築及設備 

營建工程 

交通及運輸設備 

其他設備 

 

1.辦理舊院古蹟修復工程計畫。 

2.汰換 40 人座警備車 1 輛及公務機車 3 輛。 

3.汰換 UPS 不斷電系統主機暨電瓶。 

4.汰換十樓大禮堂會議 MIC 系統工程。 

5.汰換木製書櫃。 

6.汰換本院辦公大樓鐵拉門。 

7.汰換彩色影印機。 

8.新增木製圓(方)桌。 

9.新增沙發椅。 

10.新增閱報桌。 

11.新增會議桌。 

12.新增會議椅。 

13.新增排風設備。 

14.新增空調設備。 

已實施累計數

占 已 分 配 數

8.30％。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13 

     

業務及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第一預備金 依預算法第 22條規定編列，以支應各項經費之不

足。 

本年度尚未申 

請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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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名稱 

全年度預算數 

截至 6月 

底止分

配數（1） 

截至 6月底止預算執行（2） 歲入超

收（短

收）或歲

出分配

數餘額 

預算執

行率﹪

（2）/

（1） 

原預算 
追加 

減數 

第一

預備

金 

第二

預備

金 

合計 
累計實

現數 

應收數

或預付

數 

合計 

歲入部分： 289,147    289,147 140,991 149,419 7,160 156,579 15,588 111.06 

罰款及賠償收入 5,030    5,030 2,508 1,313  1,313 -1,195 52.35 

規費收入 279,550    279,550 136,215 135,328 7,154 142,482 6,267 104.60 

財產收入 420    420 198 675  675 477 340.91 

其他收入 4,147    4,147 2,070 12,103 6 12,109 10,039 584.98 

歲出部分： 968,069    968,069 586,856 500,767 30,903 531,670 55,186 90.60 

一般行政 842,977    842,977 519,681 463,539 30,550 494,089 25,592 95.08 

審判業務 81,530    81,530 34,955 32,191 353 32,544 2,411 93.10 

少年及家事事件處理 9,493    9,493 4,043 2,468  2,468 1,575 61.04 

公證及提存事件處理 681    681 306 256  256 50 83.66 

一般建築及設備 32,932    32,932 27,871 2,313  2,313 25,558 8.30 

營建工程 26,626    26,626 25,504    25,504  

交通及運輸設備 3,939    3,939       

其他設備 2,367    2,367 2,367 2,313  2,313 54 97.72 

第一預備金 456    456       

 


